
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生修習外校或他系學分採認表 
 

學號 姓 名 
入學 

學年度 
e-mail 手機 

     

班別 □ 碩士班          □ 碩士在職專班 

已申請通過抵免或採認 

他系之科目及學分數 
申請採認之科目 

修

課

學

年

度 

學

期 

開

課

系

別 

科目名稱 必選修 

學

分

數 

科目

代碼 

開

課

年

級 

學

期 
科目名稱 

必選

修 

學

分

數 

系主任審核 

    
□必修 

□選修 
     

□必修 

□選修 
 

簽章：______________ 

    年   月  日 

    
□必修 

□選修 
     

□必修 

□選修 
 

簽章：______________ 

    年   月  日 

合    計：___________學分     
□必修 

□選修 
 

簽章：______________ 

    年   月  日 

注意事項:1.抵免及採認科目之學分總數以 6學分為上限  

         2.請檢附已申請抵免或採認通過科目之學分抵免或採認證明文件 



 


